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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

贸易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》的有关规定，为维护国家安

全和利益，经国务院批准，决定对高氯酸钾（海关商品编号

2829900020）实施出口管制，依照《有关化学品及相关设备和

技术出口管制办法》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 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 

海关总署令 2002 年第 33 号）管理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从事高氯酸钾出口的经营者，须经商务部登记。未经登

记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经营高氯酸钾出口。有关登记条件、材

料、程序等事项依照《敏感物项和技术出口经营登记管理办法》

（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令 2002 年第 35 号）执行。 

二、出口经营者应当通过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向商务部提出申

请，填写两用物项和技术出口申请表并提交下列文件： 

（一）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、主要经营管理人以及经办人的

身份证明； 

（二）合同或者协议的副本； 

（三）最终用户和最终用途证明； 

（四）商务部规定提交的其他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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